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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610            证券简称：晨化股份          公告编号：2017-034 
 

扬州晨化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扬州晨化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晨化股份”或“公司”）于 2017 年 5 月 15

日召开 2016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闲置资金购

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公司正常运营

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 10,900 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7,000 万元自有闲置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出具的决议及意见

刊载于 2017 年 4 月 22 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根据上述决议及意见，

公司于近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签订了 4,000万元结构性存款合同。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 现金管理基本情况 

序号 
资金
来源 

签约银行名称 产品名称 
金额 

(万元) 
产品类型 产品起息日 产品到期日 

到期支取
利率 

1 

闲置

募集

资金 

中国光大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扬州分行 

2017 年对公

结构性存款

统发第六十

七期产品 7 

4,000 
结构性存

款 

2017 年 6

月 28 日 

2017 年 12 月

28 日 
4.3% 

 

 

二、主要风险揭示及风险控制措施 

1、主要风险揭示 

本存款利随本清。如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扬州分行确遇有法律规定的不可抗力情

形，并经晨化股份书面确认后，受不可抗力影响的对应利息部分可延迟至不可抗力情形消失

后再支付（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扬州分行对此不向晨化股份支付违约金及罚金）。 

2、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财务总监负责组织实施，财务相关人员将及时分析和跟踪进展情况，如评估发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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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2）公司审计部门负责内部监督，定期对现金管理产品进行全面检查。 

（3）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

进行审计。 

（4）公司将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 

三、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坚持规范运作、防范风险、谨慎投资、保值增值的原则，运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

低风险的银行理财产品，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正常开展。 

2、通过进行适度的低风险银行理财产品投资，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取较好的投资

回报，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保障股东利益。 

四、前十二个月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情况 

序号 
资金来
源 

签约银行名称 产品名称 
金额 

(万元) 
产品类型 产品起息日 产品到期日 

预期年化
收益率 

 

1 

自有

闲置

资金 

交通银行扬州

分行 

蕴通财富·日

增利 91 天理

财产品 

1,000 
保证收益

型 

2017 年 6

月 12 日 

2017 年 9

月 11 日 
3.90% 

2 

自有

闲置

资金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金钥匙·本利

丰 2017 年第

1038 期人民

币理财产品 

6,000 保本保证

收益型 

2017 年 6

月 19 日 

2017 年 10

月 24 日 
3.95% 

3 

闲置

募集

资金 

宝应农商银行 
宝富宝理财

230 号人民

币理财产品 

6,900 
保本浮动收

益类 

2017 年 6

月 23 日 

2018 年 4

月 19 日 
4.26% 

五、其它事项说明 

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扬州分行无关联关系。 

六、备查文件 

1、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扬州分行结构性存款合同及中国光大银行宝应支行业务受

理凭证。 

特此公告。 

扬州晨化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6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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